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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各省份能繁母猪和规模猪场（户）保有量 

省份 

能繁母猪 

正常保有量 

（万头） 

能繁母猪 

最低保有量 

（万头） 

规模猪场（户） 

保有量 

（个） 

北京 4.6 4.1 31 

天津 17.0 15.3 1100 

河北 187.0 168.3 6600 

山西 55.0 49.5 3900 

内蒙古 56.3 50.7 1200 

辽宁 130.0 117.0 4600 

吉林 91.0 81.9 2600 

黑龙江 145.0 130.5  1600 

上海 8.5 7.7 100 

江苏 120.0 108.0 5000 

浙江 65.0 58.5 2700 

安徽 120.0 108.0 5400 

福建 90.0 81.0 5000 

江西 161.0 144.9 7600 

山东 285.0 256.5 11700 

河南 400.0 360.0 10600 

湖北 245.0 220.5 12800 

湖南 356.0 320.0 10000 

广东 190.0 171.0 4500 

广西 220.0 198.0 8200 

海南 30.7 27.6 950 

重庆 92.5 83.3 5000 

四川 400.0 360.0 11000 

贵州 141.0 126.9 3000 

云南 300.0 270.0 6000 

西藏 10.0 9.0 19 

陕西 84.0 75.6 2700 

甘肃 65.0 58.5 1900 

青海 6.5 5.9 100 

宁夏 8.1 7.3 250 

新疆 14.5 13.1 25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31.1 28.0 600 

全国合计 4129.8 3716.6 13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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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标牌式样及授牌条件 

 

材质：铜质 

规格：50 厘米×70 厘米平面焊边 

工艺：外抛光内拉丝 

厚度：1 毫米 

文字：1.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长 7.2 厘米×宽 4.5

厘米，华文楷体，红色；2.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长

2.2 厘米×宽 2.1 厘米，方正黑体，黑色；3.二〇二二年二月

（注：从 2023 年起每年 2 月份增补或退出一次），长 2.2 厘

米×宽 2.1 厘米，方正黑体，黑色。 

授牌条件：猪场自愿加入，每月能够及时准确报送存栏、

出栏等生猪生产信息，并按照要求配合开展产能调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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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生猪产能调控工作考核实施细则 

 

第一条  考核依据。依据《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商务部、银保监会关于促进生猪

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农牧发〔2021〕24 号），制定

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考核范围和对象。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各省份）农业农村部

门。 

第三条  考核指标。农业农村部下达的各省份能繁母猪

正常保有量、最低保有量和规模猪场（户）保有量。 

第四条  考核期。以日历年度为考核期，考核得分根据

当年各项指标数据计算，每年 3—4 月份对上一年度开展考

核。考核从 2022 年度开始。 

第五条  考核等次。考核采取“基础分+附加分”的方式，

基础分为 100 分，附加分最高加 10 分。结果分为 4 个等级，

90 分以上为优秀，75 分以上 90 分以下为良好，60 分以上

75 分以下为合格，60 分以下为不合格（以上包括本数，以

下不包括本数）。 

第六条  保能繁母猪存栏量底线（60 分）。确保能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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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存栏量相对稳定，以季（月）度存栏量不低于正常保有量

的 95%，特别是不低于最低保有量为工作目标。每个季度中，

能繁母猪季度末存栏量不低于正常保有量的 95%，当季得 8

分；低于正常保有量的 95%，但不低于最低保有量的，得 5

分；低于最低保有量的，不得分。8 个非季末月份中，能繁

母猪月度存栏量不低于正常保有量的 95%，当月得 3.5 分；

低于正常保有量的 95%，但不低于最低保有量的，得 2 分；

低于最低保有量的，不得分。 

第七条  稳定规模猪场（户）数量（26 分）。确保规模

猪场（户）数量总体稳定，不违法拆除规模猪场（户）。规

模猪场（户）月度备案数不低于保有量 95%的，当月得 2 分；

低于保有量 95%的，当月不得分。建立分级生猪产能调控基

地并挂牌的（首次挂牌在 2022 年 2 月之前完成，此后每年 2

月底前完成上一年度新增基地挂牌和退出基地摘牌），得 2

分。 

第八条  建立生猪产能分级调控机制（14 分）。制定本

省份生猪产能调控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的，得 3 分。将能繁

母猪存栏量和规模猪场（户）保有量等指标任务下达到地市

的，得 3 分。重视生猪生产监测工作，加强经费保障的，得

1 分；定期开展数据质量核查，没有出现明显数据质量问题

的，得 1 分。全年未出现能繁母猪月度存栏量低于正常保有

量的 95%情形的，得 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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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落实生猪产能调控政策（加 10分）。当本省份

能繁母猪月度存栏量大幅减少或生猪养殖连续严重亏损 3 个

月（含）以上时，按规定统筹相关资金对规模猪场（户）和

种猪场（含地方保种场）给予一次性临时救助补贴的，加 2

分。协调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扩大和增加对符合条件的生猪

养殖场（户）信贷投放的，加 2 分；按规定统筹资金给予贷

款贴息补助的，加 2 分。出现种猪生产供应、新生仔猪数量

或生猪存栏量异常减少等情况时，及时研究并采取针对性政

策措施的，以及结合实际出台其他政策措施调控产能的，每

项政策加 1 分，最多加 3 分。参照国家生猪调出大县奖励政

策，省级安排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的，加 1 分。 

第十条  考核形式。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对本省份生猪产

能调控工作落实情况进行全面总结和自评，按要求形成自查

报告并附省级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文件等相关证明材料，于

每个考核期次年 3 月底前，经本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审核并盖

章后报送农业农村部。农业农村部组织年度考核，并视工作

需要开展现场核查。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相关省份该考核

期一律不得评为优秀等次。农业农村部以适当形式通报考核

结果，并约谈生猪产能调控不力的省级人民政府负责同志。 

第十一条  考核报批。根据中央有关规定，对省级农业

农村部门的考核工作由农业农村部每年报批后组织实施。 

第十二条  附则。本实施细则由农业农村部负责解释，

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各地可结合实际制定相应层级生猪产能

调控工作考核实施细则。 


